图书馆季节性临时工聘用公告
因工作需要，图书馆拟聘用部分季节性岗位临时工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聘用原则

1、按需设岗，按岗聘用。

2、在聘用季节性临时工作人员时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学院的待聘人员、教职工配偶及子女，欢迎本院应届毕业生来应聘。

    3、 图书馆职工在本人所担任行政或技术业务管理岗位的工作范围内，不得安排本人的配偶及子女。

    4、聘用工作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接受学院教职工监督，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搞不正之风。

二、聘用条件

1、思想品德好，遵纪守法，没有犯罪前科；

2、具有中专（含高中）以上文化程度；

3、年龄18周岁以上，45周岁以下；

4、符合岗位工作要求，胜任所聘岗位工作，能够上通班（包括晚上和节假日）；

5、能够讲普通话，图书馆业务知识、计算机考试合格，达到60分以上；

6、身体健康，品貌较好，无心理健康疾病。

三、岗位范围

图书馆综合管理、计算机网络维护、图书管理等服务岗位。

图书馆季节性临时工岗位一览表

	部门
	岗位
	人数
	岗位要求

	综合部

2人
	综合
	1
	45岁以下，大专以上学历，熟悉计算机操作，有综合管理经验。

	
	办证
	1
	40岁以下，中专以上学历，熟悉电脑照相技术。

	信息资料部2人
	网络设备维护
	2
	35岁以下，大专以上计算机专业学历，有一定工作经验，熟悉网络设备维护，兼电子阅览室管理。

	流通部

10人
	图书管理员
	10
	45岁以下，中专（含高中)以上学历，熟悉计算机操作。

	阅览部

5人
	图书管理员
	5
	45岁以下，中专（含高中）以上学历，熟悉计算机操作

	合计
	
	19
	


四、报名及聘用程序

1、符合聘用条件者，可于2007年7月18日—27日，到学院人事处报名。

2、报名时，须交验本人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计划生育证明、体检证明等有关证书，填写《季节性临时工聘用报名登记表》。

3、在指定时间参加图书馆与人事处组织的图书馆业务、计算机应用考试。

4、考试合格，符合聘用条件者，人事处与聘用者签订季节性临时用工合同书，合同书一个学期一签，劳动合同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双方的责任、权利和义务。

    5、劳动合同期满，人事处会同图书馆，对季节性对临时工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人事处与临时工办理续聘或终止聘用的依据。除特殊情况外，季节性临时工的用工期限不超过1年，连续聘用不得超过2年。

五、工资待遇、福利及发放办法

1、图书馆季节性岗位临时工月工资标准为800元包干，不再享受其他福利待遇。季节性临时工工资标准如低于长沙市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时，学院将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进行调整。

    2、图书馆发放给季节性临时工的工资必须经人事处审批后，由临时工到财务处领取。

3、劳动协议期满（以一个学期为限），经人事处和图书馆考核，根据考核结果，分等级发放一次性奖金。

4、图书馆季节性岗位临时工表现优秀、符合学院聘用条件的，由图书馆择优推荐，人事处与其签订聘用合同。

特此公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
组织人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七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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